国家海洋局关于开展海域使用权管理统一配号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海管字〔2017〕81号
 
[bookmark: _GoBack]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厅（局），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信息中心、监测中心、技术中心：
 
    为做好海域使用管理与不动产登记的衔接工作，国家海洋局决定在原有海域使用权证书统一配号的工作基础上对海域使用权管理进行统一配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编号规则
 
    海域使用权管理统一配号以宗海为单元进行，生成的号码称为“海域管理号”，共16位，由年号（4位）、级别代码（1位）、行政区划代码（6位）、省内顺序号（4位）、校验码（1位）等部分组成，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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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号位定义如下：
 
    （一）第1-4位为年号，采用批复日期的公历年号；
 
    （二）第5位为级别代码，以A、B、C、D分别代表办理机构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三）第6-11位为行政区划代码，采用项目用海所在地的国家标准行政区划代码。第6、7位表示省（自治区、直辖市），第8、9位表示地级市（自治州及直辖市所属市辖区），第10、11位表示县（市辖区、县级市）；
 
    （四）第12-15位为顺序号，顺序号以年度为周期，每年启用新的序号，在各省范围内按配号时间顺序编号；
 
    （五）第16位为校验码，由数字或字母构成，系统随机生成。
 
    二、工作流程
 
    （一）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海域使用权审批（含变更、转让）批复文件下达（或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登录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进行海域使用审批配号。
 
    （二）登录系统后，录入海域使用权审批数据，并将项目用海批复文件（或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宗海图扫描件上传到系统。
 
    （三）系统对提交的数据进行质量校验，对通过校验的，给予配号；未通过校验的，系统给出提示信息，补充完善相关资料后，再次提请配号。
 
    （四）配号完成后，将海域管理号信息送交不动产登记部门，记载在不动产权证书上。
 
    （五）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不动产登记数据信息后5个工作日内，将海域使用金缴纳信息（包括缴纳金额、缴纳日期、缴款证明扫描件等）、不动产权证书编号、登记发证日期、用海起止时间、不动产单元号等内容录入系统。
 
    三、其他事项
 
    （一）海域使用权管理统一配号是根据不动产统一登记要求和职责分工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做出的调整安排，是保证海域管理数据准确完整的重要举措，对促进海域综合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按本通知要求做好相应部署，确保所有项目用海审批均进行编号。
 
    （二）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要按本通知要求尽快对系统进行调整；各地自主开发的海域使用管理软件，要按照本通知要求自行完成功能调整，确保与调整后的系统进行有效衔接。
 
    （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国家海洋局之前印发的《关于开展海域使用权证书统一配号工作的通知》（国海管字〔2011〕907号）同时废止。
 
国家海洋局 
2017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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